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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位考試流程
	截止收件日期
	繳 交 表 格
	備                   註

	申報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及論文大綱表
	第1學期：
每年10月12日前
第2學期：
每年4月12日前
	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

論文研撰計劃書
（下載網頁-教務處）
	1.若須更換指導教授者，請填寫更換指導教授申請書，重新填寫論文研撰計劃書。
2.若要同時更換指導教授與論文題目者，除需填寫更換指導教授請書外，請重新填寫論文研撰計劃書
3.若只需更換題目者則重新填寫論文研撰計劃書。

	申請論文提綱
審查
	第1學期：原則上
每年11月5日前
第2學期：原則上
每年5月5日前
	論文提綱初審發表會申請書
	須繳交論文提綱(含論文目次、研究動機與目的、研究方法、文獻檢討以及參考書目等最少一萬字)書面資料5份，電子檔1份。

	所上舉行論文提綱發表會
	第1學期：
每年11月24日前
第2學期：
每年5月24日前
	地點、講評人與主持人由所上召開所務會議決議
	發表會時間控制：主持人：1-2分鐘；發表人：12分鐘按鈴一次，15分按鈴兩次，以15分為限；講評人：8分鐘按鈴一次，10分按鈴兩次，以10分為限；觀眾提問時間：以兩人次各1分鐘為原則；發表人回應：3分鐘按鈴一次，5分按鈴兩次，以5分為限

	完成論文提綱審查（初審與複審）
	第一學期：寒假開始前
（原則上每年12月24日前決議完成） 

第二學期：暑假開始前
（原則上每年6月24日前決議完成）
	1.所上召開論文提綱初審會議，由本所主副聘教師參與，並以取得多數共識為原則。講評人意見以及研究生發表會上表現，均列為審查參考依據。
2.論文提綱初審會議決議需參加複審之研究生，需於規定日期前提交論文提綱修改書面資料，並參加複審會議。
3.論文提綱審查之申請以三次為限。

	申請學位考試
	第一學期：每年10月27-31日
第二學期：每年4月18-22日
	1.論文學位考試委員聘書（三份，93學年度先由所辦製作，以後…由口試同學自行準備）
2.學位考試時間申請表   3.碩士論文口試流程審核表
（以上下載網頁-教務處），同時需繳交
4.論文初稿完整一份 5.在校成績單一份（教務處蓋章版本）

	學位考試
（論文口試）
	第一學期：每年11月10日-12月31日
第二學期：每年5月1日-6月30日
	1.論文口試總評表（所辦製作） 

2.論文口試評分表（三份）（所辦製作）
3.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合格證明
4.論文付印申請表（口試完論文修改完成給指導老師簽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下載網頁-教務處）

	辦理畢業手續
	第一學期：
每年1月20日前
第二學期：
每年7月20日前
（以上時間依每學期教務處公佈時間為準）
	1.畢業論文11本（精裝3本、平裝8本）
2.論文全文光碟一片   3.離校手續單   

（以上下載網頁-教務處）
4.學生基本資料表二份，貼妥照片，學生證及一寸照片二張
（下載網頁-學務處）
5.親自上網本校「數位論文全文系統」輸入論文相關資訊，上傳論文PDF檔                其他過程詳見畢業須知


注意事項：
1.各項申請表格請於截止日前交所辦。    

2.口試日期請在申請學位考試時一併告知所辦安排口試地點（只限星期一至五上班時間安排校內會場口試）。
3.學位考試(論文口試)考生，應於口試時間前三十分鐘佈置考場（由考生視個人情況出資備好茶點）。
舉例說明：
1. 學生甲預計二年畢業，所以他二年級第一學期提出指導教授同意書和論文題目大綱（10/12），同一學期並申請論文初審（11/17），若順利通過初審，則其二年級第二學期可以申請論文口試（4/19-23）。
2. 學生乙也是希望二年畢業，二年級第一學期也提出指導教授同意書和論文題目大綱（10/12），但是因為某些原因，同一學期無法即時申請論文初審發表會，故其申請二年級下學期的論文初審（5/17），順利通過初審後，他延後半年，在三年級第一學期提出論文口試申請（10/27-31）。
3. 學生丙論文進度非常順利，二年級第一學期提出指導教授同意書和論文題目大綱，同一學期並申請論文初審發表會，順利通過，但是這時開始論文寫作發生嚴重瓶頸，無法順利申請二年級第二學期的論文口試，最後延後申請論文口試的時間（入學第三年到第六年）。
